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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

主話:為確保本園地震震度達四級以上施工中建築物公共安全，

於地震前7 日內澆置混凝土之樓層應委託鑑定單位進行

結構安全鑑定案，請轉知所屬會員，請查照。

言兌明 : 

一、依內政部門 04年度建築物施工管理業務考核計畫」辦

王里 。

二、鑑於劇烈地震產生之振動可能對混凝土構件產生龜裂、

剝落或鋼筋握裹力不足等潛在質變，致使未能符合原設

計需求強度，將嚴重影響構造物安全。故本園地震震度

達四級以上地區之施工中建築物，於地震前7 日內有澆

置混凝土行為者，應針對該樓層結構安全委託鑑定單位

進行鑑定，以確保建築物結構安全。

三、前項委託鑑定時間應於1 個月內完成，並將鑑定報告送

本處備查，逾期未完工者，將視同有安全疑慮，而依建

築法第 58條規定，勒令工程停工。

正本:台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會、臺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

會、臺北市建築師公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

副本:本處環境維護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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